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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」的流程 

 

 
 

 

2021 年 10 月 15 日 

巿建局回覆申請進度(於 2023 年 6 月底前處理申請)，當中指屋苑早前已完成的工程未獲資助 

 

 

節錄於：2021 年 10 月 15 日，巿建局回覆申請進度回覆信件及附件 

巿建局工程顧問驗收

展開工程

召開業主大會決議升降機優化事項

巿建局工程顧問於招標妥進行招標

法團需依照巿建局招標妥標準標書設計確定指明細項

顧問勘察報告完成並第一次與法團開會介紹招標事宜

巿建局發出「原則上批准通知書」並安排工程顧問勘察

巿建局審批完成

法團業主大會通過入表申請 已完成 

已完成 

已完成 

已完成 

(2023 年 3 月 22 日) 

進行中：需要確定升降機飾面物料 

(304/316 不銹鋼牆身飾面及地台板物料選項) 

及標書選項(優化及或更換升降機選項) 

未開始 

未開始 

(巿建局工程顧問將於大會內交代回標分析及

工程金額) 

未開始 

未開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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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錄於：巿建局「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」申請須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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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10 月 15 日 

巿建局回覆申請進度(於 2023 年 6 月底前處理申請)，當中指屋苑早前已完成的工程未獲資助 

 

- 法團及管理公司皆認為，2019 年 12 月 14 日周年業主大會通過有關升降機優化工

程項目的決議，乃符合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(第 344 章) 第 20A 條「供應品、貨品

及服務採購工作守則」所指明的標準及準則。 

 

- 法團及管理公司皆認為，2019 年 12 月 14 日周年業主大會通過有關升降機優化工

程項目的決議，已足夠反映屋苑居民主流意願，並在業主大會通過，符合法定要求。 

 

- 上述的「供應品、貨品及服務採購工作守則」作為「工作守則」只供參考。 

 

- 而 20A(1)及(3)項，謹作為定義上述「工作守則」的參考字句。 

 

- 就現有原廠保養承辦商提供保養服務，若優化升降機工程由其他承辦商進行，會造

成保養混亂，一旦不幸發生外，可能出現保養商及優化安全項目承辦商之間的責任

難以釐清。 

 

 

又根據 2019 年第八屆法團及管理處的觀點： 

- 當時管理公司就各類方案搜集資料：如市場變化、不同方案的成本分析、施工期需

停 止升降機運作的時間、不同原裝品牌進行同類工作的價格比較、施工籌備時間

及工程費用 的變化作出比較 

 

- 我們已在原廠技術原廠保養的原則下，搜集了不同機種的保養商作比較；並綜合屋

苑升降機實況，得出有關建議 

 

- 不同升降機種的組件並不互通，如「平治」房車不可安裝「豐田」引擎：因此我 們

只能考慮原廠公司安裝 

 

- 該優化升降機工程是基於現有保養合約引伸的後加工程項目，因此認為只須依照

20A 條第 2A 項進行足以符合守則的要求 

  



附件三 跟進巿建局指早前已完成優化升降機工程未符合資助事宜(包括跟進上訴工作) 
 

第4頁 / 共11頁 
 

參考「引述陳俊華律師事務所：「新供應品、貨品及服務採購工作守則-2018 版」 

就「建築物管理條例」(第 344 章)第 20A 條，供應品、貨品及服務採購工作守則的說

明： 

 
 

 
 

*提述 20A(1)及(3)條提述法團必需遵照該「守則」行事，但工作守則未有訂明任何罰

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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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述陳俊華律師事務所：「新供應品、貨品及服務採購工作守則-2018 版」 

 
案例 - 1： 

Pokfulam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

訴 

The Incorporated Owners of Scenic Vallas (LDBM70/200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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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述陳俊華律師事務所：「新供應品、貨品及服務採購工作守則-2018 版」 

 
案例 - 1：(續) 

Pokfulam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

訴 

The Incorporated Owners of Scenic Vallas (LDBM70/200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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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述陳俊華律師事務所：「新供應品、貨品及服務採購工作守則-2018 版」 

 
案例 -2： 

The Incorporated Owners of Nos 6,6A,6B,8,10,12,14&16 Wing Kwong Street (In Compulsory Liquidation) 

對 

Wong Kang Ming (DCCJ 4022/201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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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述陳俊華律師事務所：「新供應品、貨品及服務採購工作守則-2018 版」 

 
案例 -3： 

麗苑業主立案法團 

對 

韓炳基 柳愛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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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述陳俊華律師事務所：「新供應品、貨品及服務採購工作守則-2018 版」 

 
案例 -4： 

Wong Tak Keung Stanley 

訴 

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Incorporated Owners of Grenville House (LDBM 76/200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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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方向：徵詢法律意見後的後續事宜 
 

 

 
 
- 如進行索取法律意見及向巿建局進行上訴需時，而巿建局處理上訴個案亦未有固定時間表，因此，進行上

訴定必延誤原有 13 部(第 1-6 及 26 座)升降機進行招標之流程及進度，並或會影響原有招標工程金額。 

 
- 如法律意見回覆的觀點未有強烈的法律基礎，法團將考慮向土地審裁入稟進行譯法程序木。 
 

 
土地審裁處 

 
土地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 

土地審裁處具有司法管轄權，可以審理和判定下列幾大類案件： 

 
建築物管理案件 

土地審裁處有權力裁定建築物管理的爭議，包括有關（香港法例第 344 章）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及公契解釋和

執行的爭議、委任或解散管理委員會、召開業主大會及委任管理人等事宜所引起的爭議。 
 

巿建局工程顧問驗收

展開工程

召開業主大會決議升降機優化事項

巿建局工程顧問於招標妥進行招標

法團需依照巿建局招標妥標準標書設計確定指明細項

顧問勘察報告完成並第一次與法團開會介紹招標事宜

巿建局發出「原則上批准通知書」並安排工程顧問勘察

巿建局審批完成

法團業主大會通過入表申請

如 41 部升降機上訴成功，而全苑大部

份業主主流意見傾向更換升降機，則

需重新制定標書內容及於招標妥進行

招標(請注意：根據升降機資助計劃每

單申請只有兩次使用招標妥機會) 

 
屆時定必延誤原有 13 部(第 1-6 及 26

座)升降機進行招標之流程及進度，並

或會影響原有招標工程金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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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管理條例(344 章) 

第 20A 條供應品、貨品及服務 

 
 

 


